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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微专业项目报名与选修 
工作（第三批）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了促进学生复合型发展，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更大自

主发展空间，提升跨学科专业学习研究能力，学校决定开展第

二批微专业项目的报名与选修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项目设置与报名 

本次设置智能制造等27个微专业项目，各微专业培养目标、

课程设置、学习要求与报名条件、报名方式等见附件。学生根

据各专业“遴选和修读要求”进行报名，报名时间截止到 7 月 2

日下午 17:00。报名相关问题可加入附件中公布的相关 QQ 群咨

询各微专业负责老师。 

二、学生选课与学习 

符合条件的学生根据课程安排选择一个微专业报名，教务

处统一将微专业录取学生名单添加至相关课程选课名单，学生

根据课表参加课程学习；相关课程正常按学年收取学分学费。

如有问题可与教务科鞠建国联系，电话 0511-88780043，邮箱

jwk@ujs.edu.cn。 



三、学分认定与管理 

微专业课程成绩记入学校选课系统及学生成绩单，学分仅

认定为自主研学课程学分，不可替换为其他类型课程学分。学

生按照微专业课程设置要求，修读完成所有课程，经学院审核

后，报教务处发放学校统一制作的微专业证书。如有问题可咨

询学籍科鲁井兰老师，电话 0511-88797585，邮箱

xjk@ujs.edu.cn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各微专业项目依据遴选要求，确定微专业录取名单，并

于 7 月 4 日下午 17:00 前将录取名单发教研科邮箱

jyk@ujs.edu.cn，教务处统一公布录取名单。 

2.学校定期修订完善相关微专业的课程安排和教学大纲，

具体可查看教务处网站。 

3.微专业建设相关问题可与教研科常志斌老师联系，电话

88780042，邮箱 jyk@ujs.edu.cn。 

 

附件 1.微专业项目培养方案及遴选要求 

附件 2.微专业项目报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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